委任書（並有特別代理權）

案號：○ ○ 年度 ○ ○ 字第　○　○　號

股別：　○　股      
委任人　○　○　○　因貴院 ○ ○ 年度 ○ ○ 字第　○　○　號　○　○　○　○　事件，茲委任　○　○　○　為訴訟代理人，有為一切訴訟行為之權，並有民事訴訟法第七十條第一項但書及同條第二項所列各行為之特別代理權，依同法第六十九條第一項前段規定，提出委任書如上。

　此致

臺灣　印　地方法院公鑒

委任人：　○　○　○　印

身分證字號：＊＊＊＊＊＊＊＊＊＊
住　址：　○　○　○　○　○　○

受任人：　○　○　○　印　電話：049-＊＊＊＊＊＊＊

身分證字號：＊＊＊＊＊＊＊＊＊＊
住　址：　○　○　○　○　○　○

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附錄民事訴訟法

第七十條：訴訟代理人就其受委任之事件有為一切訴訟行為之權。但捨棄、認諾、撤回、和解、提起反訴、上訴或再審之訴及選任代理人，非受特別委任不得為之。
關於強制執行之行為或領取所爭物，準用前項但書之規定。
如於第一項之代理權加以限制，應於前條之委任書或筆錄內表明之。






